《焉耆回族自治县中心城区城镇单元详细规划》草案公示（公众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决策的依据及参考资料
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共中央 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43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〉办法》《自治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焉耆回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。
二、决策的内容
1. 决策事项：编制《焉耆回族自治县中心城区城镇单元详细规划》。
2. 决策目标：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，科学指导中心城区开发建设，优化空间布局，完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，提升城市品质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3. 决策依据：以《焉耆回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为上位依据，细化落实总体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、底线管控、功能布局等内容。
4. 工作任务：将中心城区划分为9个城镇单元，包括北部工业发展单元（001号）、北部物流仓储单元（002号）、中部商业商务单元（003号）、西部交通枢纽单元（004号）、中部综合服务单元（005号）、东部居住生活单元（006号）、东部文化旅游单元（007号）、南部居住生活单元（008号、009号）。明确各单元主导功能、用地布局、建设用地规模、人口规模、公共服务设施配置、道路交通、绿地系统、城市设计引导等控制要求，形成文本、图则、说明书等规划成果。
5. 措施方法：通过现状调研、资料收集、多方案比选、专家咨询、部门协调、公众参与等方式，科学编制规划。
6. 时间步骤：2025年6月启动编制工作，2025年9月形成初稿，2025年11月通过专家评审，2026年3月进行草案公示，后续根据公示意见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。
7. 决策事项执行和配合单位：组织编制单位为焉耆县人民政府、焉耆县自然资源局，设计单位为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。配合单位包括县发改委、住建局、交通局、教育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水利局、文旅局等部门及相关乡镇人民政府。
8. 经费预算：规划编制经费由县级财政统筹安排，纳入年度财政预算。
9. 决策实施后评估计划：规划批准后，将按照国家及自治区要求，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，必要时按程序进行动态维护。
三、履行起草决策的程序情况
2025年6月10日，县自然资源局成立起草小组，赴中心城区各片区实地调研，召开相关部门、乡镇、企业代表座谈会5场，收集具体问题20条。2025年9月形成初稿后，先后征求县发改委、住建局、交通局、教育局、生态环境局等15家部门意见，收到反馈意见20条，采纳20条。2025年11月20日，邀请区内外规划专家进行论证，重点对用地布局、公共服务设施配置、城市设计等条款进行修改完善。2025年12月10日，征求政府法律顾问意见，本部门法制审核机构提出初审意见，对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。2026年3月17日至4月17日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（本次公示）。后续将根据公示意见修改完善，经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后，形成最终送审稿报县人民政府审批。
四、征求意见采纳情况
在部门征求意见阶段，共收到书面反馈意见20条，其中涉及用地布局的10条，道路交通的2条，公共服务设施的8条。采纳的20条主要包括：优化工业区交通组织、增加居住区配套教育设施、明确绿地控制线、细化城市设计引导等。

焉耆县自然资源局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3月17日
